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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沉浸式族語課程實施計畫 

 

壹、目的 

一、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期程，鼓勵以原住民族語言進行教

學，營造族語使用的環境，讓學生能夠在自然而然的情境中，透過族

語教學刺激以認同自己的族群並傳承部落文化，奠定學生族語能力基

礎，落實族語扎根。 

二、結合縣市政府、學校特色及社區資源，積極規劃「聽」與「說」的族

語課程環境，並配合有效教學策略，讓學習不只發生於學校，讓文化

深根於生活。爰訂定本計畫。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叁、111年度計畫辦理期程 

一、說明會(請於3月16日前報名，詳如報名網址)： 

(一)場次一：3月23日(三)，視訊與實體模式併行辦理。 

(二)場次二：3月25日(五)，視訊模式辦理。 

(三)報名網址：https://reurl.cc/9ODbbv 

(四)參加人員所屬學校（機關）惠予公(差)假登記，並協處出席人員課

務安排。 

二、學校撰寫與送件時間：至4月20日(三)前函送各地方政府。 

三、收件截止日：4月25日(一)前，各地方政府於初審後函送國教署。 

四、計畫實施期程：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學期及寒、暑假期間 

（111年 8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 

 

肆、實施對象  

一、 都會型原住民學生人數達 20人以上學校，或原住民學生數達學校學

生總數 1/5以上的學校。 

二、 曾辦理夏日樂學原住民族語活動課程、語文主題式課程、國中小沉浸

式族語課程、沉浸式族語幼兒園計畫之學校。 

三、 原住民重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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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原則 

一、語言及文化學習並重：協助學生學習語言同時並傳承各該原住民族之

文化意涵。 

二、族語成為教學語言：以族語/華語之雙語協同教學作為課程教學模式，

於課堂中營造族語學習環境，使學生產生語言的識別感，輔助學生自

然沉浸族語之效果。 

 

陸、實施方式 

一、課程類型： 

(一)原住民族教育議題融入跨領域主題統整探究課程 

於學期中正規上課時間，以跨領域統整性議題課程進行教學，並

於課堂中以族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必要時安排原住民族語師資與

學校授課教師進行協同教學。 

(二)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校訂課程 

於學校「彈性學習課程」中，以原住民族語作為主要教學語言進

行校訂課程教學，必要時安排原住民族語師資與學校授課教師進

行協同教學。  

(三)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樂學課程 

於課餘（課後、周末假日或寒、暑假）非正規上課時間，以原住

民族語進行樂學課程教學，以族語及文化學習為主要目的，文化

學習實作或活動性課程不得少於50%。該課程由原住民族語師資為

主要教學者，課堂中族語使用不得少於50%，並安排學校教師進行

協同教學。另為推廣族語家庭化，亦可以社區家庭親子為實施對

象，透過親子共學方式學習原住民族語及文化。 

二、排課編班： 

(一)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校訂課程 

排課編班以不更動原授課教師上課時間與班級人數為原則，且學校

教師不得重複支領鐘點費。 

(二)原住民族教育議題融入跨領域主題統整課程 

排課編班以不更動原授課教師上課時間與班級人數為原則，且學校

教師不得重複支領鐘點費。 

(三)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樂學課程 

1.安排於課後、周末假日或寒、暑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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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每學年80節至160節為原則，每週節數由學校自訂，每次2至4

節課為原則。 

3.如為家庭親子共學型態，上課時間以週末假日為主，夜間或寒假

適合辦理時間為輔，每週或隔週1次，並應於期程內辦理完成。 

4.採混齡編班，每班人數以10至15人為原則，並以原住民族籍學生

（家庭）優先，家庭親子共學得開放至學前階段原住民族子女參

加。倘授課語言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之瀕危語言或校內少數語

言，班級人數可下修至5人。 

三、師資教材： 

(一)原住民族語師資來源： 

1.現（曾）任專兼職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2.通過原住民族語認證中高級以上者。 

3.部落耆老或其他具備相當族語能力者。 

4.以減時授課方式參與本計畫之各校實際任教之教師。 

(二)學習教材： 

1.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校訂課程 

原住民族語師資應協助學校授課教師，針對其校訂課程內容重點

或摘要，自編為原住民族語學習教材，以提升族語學習成效。 

2.原住民族教育議題融入跨領域主題統整探究課程 

授課教師在領域教學之架構下，依課程將原住民族教育議題安排

至其他學習領域，透過自編課程與學習教材，強化學生族語學習

與跨領域之統整能力。 

3.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樂學主題課程 

以本署委託國立政治大學編制或縣市政府自編教材為原則，亦可

以授課教師自編或補充教材為輔，提供學校作為原住民族語言及

文化傳承課程教學參考使用。 

 

柒、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作業： 

參與本計畫之學校須研擬申請計畫書（內容格式詳如附件1），計畫書

內容應包括計畫重點項目、目標、活動課程內涵（含預計實施方式）、

實施時間、預期效益及經費概算表等。 

申請計畫書應敘明實施方式，並依實施方式別分冊送審。如有結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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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機關（單位）辦理之專案計畫應敘明清楚，並明確呈現本試辦計畫

申請之內容範圍及經費，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二、審查作業： 

參與本計畫之學校應於111年4月20日(三)前函送申請計畫書至該直

轄市、縣（市）政府彙整並辦理初審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111年4月25日(一)前函送本署審查，必要時得請各提出申請學校之直

轄市、縣 （市）政府教育局（處）依本署審查委員建議調整計畫內

容，經本署核定後執行。 

 

捌、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依各校實際授課節數補助，每校補助上限為每學年新臺幣20萬元，補

助經費項目如申請計畫書之表1經費申請表。 

二、承前，為支持部分領域/科目課程之教師參與，使其有充足時間備課

及進行族語或教學專業增能，本計畫得支應其教師減時授課鍾點費：

包括經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內機制同意參與本計畫且實際任教

之教師減時授課代課鐘點費，參與本計畫成果發表會及相關會議公假

排代之代課鐘點費，及協同教學教師授課鐘點費。 

三、本計畫應依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

署獲配年度預算額度，就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

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80%、第二級者，最高補助

82%；第三級者，最高補助84%、第四級者，最高補助86%及第五級者，

最高補助90%。 

四、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事宜，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至本署https://www.k12ea.gov.tw/Tw/ -

法令規章下載使用）辦理。 

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核結時，應繳交成果報告書面資料（內

容格式如附件2）及電子檔各乙份；其內容應包括： 

(一)辦理學校名單。 

(二)執行成果及教學活動紀錄，包含活動資料、各辦理方式之課程架構

及內涵、實施成效、問題與建議、活動照片等。 

六、本計畫經費以專款專用方式處理，不得挪為他用，會計項目應明確清

楚，並確實依核定內容執行。 

 

https://www.k12ea.gov.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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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預期效益： 

一、營造原住民族語學習環境，強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原住民族語

課程。 

二、透過學校課程教學活動連結，助益學生學習原住民族語，體驗原住民

文化，形成語言文化資產。 

 

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督導考核：本署為瞭解各校執行本計畫之情形，得不定期派員赴學校

辦理輔導，以深入瞭解各校執行情況及困難，並檢討策進未來辦理方

式。 

二、獎勵： 

(一)辦理及推動本計畫有功人員予以獎勵。 

(二)申辦學校於本計畫執行結束後，得依各該主管機關規定，從優辦理

敘獎。 


